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操作鑽孔機時使用手套被捲夾操作鑽孔機時使用手套被捲夾操作鑽孔機時使用手套被捲夾操作鑽孔機時使用手套被捲夾＞＞＞＞＞＞＞＞    

災害發生經過： 
   102 年 6 月 18 日約 18 時，○○公司所僱勞工張○○家屬吳○○

至新北市泰山區某工廠借用鑽孔機加工零件，因操作時使用手套不慎

遭鑽孔機捲夾致左手食指外傷，且關節處有移位，送往林口長庚醫院

治療。 

災害預防對策：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

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6

條)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操作鑽孔機未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